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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4/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6_B3_A8_E5_c45_74939.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主审注册会计师利用其他注册会计师的工作，制定

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适用于注册会计师执行财务报表审计

业务。 本准则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一）联合审计； （二）

组成部分的财务信息不重要； （三）前后任注册会计师之间

的沟通。 当多个本身不重要的组成部分累计起来变得重要时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实施本准则规定的程序。 第三条 本准

则所称主审注册会计师，是指当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包含由

其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一个或多个组成部分的财务信息时，

负责对该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本准则所称

其他注册会计师，是指除主审注册会计师以外的，负责对组

成部分财务信息出具审计报告的其他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

计师。 本准则所称组成部分，是指被审计单位的分部、分支

机构、子公司、合资公司和联营公司等，其财务信息包含在

由主审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表中。 第四条 当主审注册会

计师利用其他注册会计师的工作时，主审注册会计师应当确

定其他注册会计师的工作将如何影响审计。 第二章 接受委托

担任主审注册会计师 第五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其对审计工

作的参与程度是否足以担当主审注册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应

当考虑的因素包括： （一）主审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表

部分的重要性； （二）主审注册会计师对组成部分业务的了

解程度； （三）其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组成部分财务信息的

重大错报风险； （四）对其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组成部分实



施本准则规定的追加程序，使得主审注册会计师在相当程度

上参与对组成部分的审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